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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深圳市國家税務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s.gov.cn/internet/zwgk200802/zwgkzxxx/t20130717_346552.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深圳市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关于深圳市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关于深圳市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关于深圳市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的通告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

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为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实施，现将

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经营广播影视服务业（行业范围见附件 1），尚未办理国税税务登记的纳

税人，应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到深圳市国税机关任一办税服务厅办理国税税务登

记，其中符合本通告第二条规定的纳税人应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前办理国税税务登

记。 

二、年营业税应税销售额（税款所属期为 2012 年 7 月 1 日起到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超过 500 万元的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应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前到深圳市国

税主管机关申请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 

三、已在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办理税收优惠备案手续，备案有效期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以后，且现行已明确可享受增值税应税服务税收优惠项目的广播影视服务

纳税人，应在 2013 年 7 月 31 日前，前往深圳市国税主管机关办理增值税应税服务

减免税资格确认手续并提交《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过渡

税收优惠资格确认表》（附件 2） 

四、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办理国税税务登记后即可领取国税发票，并可从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使用，不得提前开具。  

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业务范围内使用的地税发票（印有本

单位名称的除外）于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结存发票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前

到深圳市地税机关办税大厅办理发票验、缴销手续。 

    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业务范围内使用的印有本单位名称

的地税发票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结存发票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到深

圳市国税机关办税大厅办理发票验、缴销手续。 

五、经营广播影视服务业的一般纳税人按月申报增值税，应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向深圳市国税机关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小规模纳税人按季申报增值税，应自

2013 年 10 月 1 起向深圳市国税机关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原向深圳市地税机关申

报的其他税种，继续按照有关规定向深圳市地税机关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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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对广播影视服务纳税人进行了筛选，名单将在深圳市国

家税务局和深圳市地方税务局网站公布（深圳国税网址 www.szgs.gov.cn，深圳地税

网址 www.szds.gov.cn）。 

特此通告。 

 

附件：1.广播影视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 

2.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过渡税收优惠资格确

认表 

 

                                     深圳市国家税务局  深圳市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1： 

广播影视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广播影视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广播影视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广播影视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行业范围    

 

广播影视服务，包括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和播映（含

放映，下同）服务。 

1.广播影视节目（作品）制作服务，是指进行专题（特别节目）、专栏、综艺、

体育、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电影等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制作的服务。具体包

括与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相关的策划、采编、拍摄、录音、音视频文字图片素材制

作、场景布置、后期的剪辑、翻译（编译）、字幕制作、片头、片尾、片花制作、

特效制作、影片修复、编目和确权等业务活动。 

2.广播影视节目（作品）发行服务，是指以分账、买断、委托、代理等方式，

向影院、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单位和个人发行广播影视节目（作品）以及转让体

育赛事等活动的报道及播映权的业务活动。 

3.广播影视节目（作品）播映服务，是指在影院、剧院、录像厅及其他场所播

映广播影视节目（作品），以及通过电台、电视台、卫星通信、互联网、有线电视

等无线或有线装置播映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业务活动。 

 


